碳封存場址之開發，屬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草案總說明

碳封存為國際減碳技術選項之一，考量碳封存可能有洩漏、地質安全、地下水…等環境影響，宜於開發前先充分評估，並有適當之因應措施，以預防或減輕開發產生之不良影響，爰公告規定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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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旨：公告「碳封存場址之開發，屬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	一、公告名稱及生效日期。
二、碳封存為國際減碳技術選項之一，考量碳封存可能有洩漏、地質安全、地下水…等環境影響，宜於開發前先充分評估，並有適當之因應措施，以預防或減輕開發產生之不良影響，爰公告規定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
	依據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。

	公告依據。


